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同归口管理部门清单
	合同类型
	归口管理部门

	[bookmark: _GoBack]采 购 类

	（1）基本建设工程、大型修缮工程以及其他与校园建设相关的施工、设计、监理、咨询等合同
	校园建设部

	
	（2）食堂物资、水电保障、物业服务、绿化养护、车辆运输、接待服务、幼儿园管理以及小额零星维修等相关的货物和服务采购等合同
	后勤保障部

	
	（3）安保、消防、交通管理的货物和服务采购等合同
	保卫部

	
	（4）网络与信息化基础设施、教学环境资源、信息化基础平台、信息系统、校园通信、网络与数据安全、信息化培训及运维服务等合同
	信息管理部

	
	（5）设备、家具采购，教室、会议室多媒体维修服务等合同
	资产管理部

	
	（6）实验教学、实验室建设、实验设备采购及维护等合同
	本科生院

	
	（7）图书资料、 数字资源采购等合同
	图书馆

	
	（8）宣传、广告服务类合同
	党委宣传部

	
	（9）涉法、涉诉事项的法律服务类合同
	政策研究与法治办公室

	教育培养类
	（1）非学历教育培训类合同
	本科生院

	
	（2）课程建设、教材出版、产学研融合、实习实训（基地建设）、国内学生联合培养等合同
	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

	[bookmark: OLE_LINK2]
交流与合作类
	[bookmark: OLE_LINK3]（1）国内社会合作类合同，包括学校与国家机关、军队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开展的全面、综合性合作协议
	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部

	
	（2）其他国内交流与合作类，指除上述全面、综合性合作协议外，为实现特定、具体的合作目标而签订的专项合作协议，如对口支援、党建结对共建、科学研究等协议
	党委组织部、科学研究部等相关单位

	
	（3）国际交流与合作类合同，包括学校与国（境）外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签订的合作交流框架协议、中外合作办学、学生联合培养、产教融合、实习实践、招生宣传等合同
	国际交流部、国际教育学院

	资产使用与处置类
	（1）国有资产出租、出借、报废等合同
	[bookmark: OLE_LINK1]资产管理部

	
	（2）综合保障运营类合同
	资产管理部、后勤保障部等相关单位

	金融服务类
	储蓄、信贷、结算、银校合作、资金监管等合同
	财务部

	科研类
	在科研活动中签订的各类合同以及技术开发、转让、咨询、服务等技术合同
	科学研究部

	人事类
	学校人事聘用合同、劳务派遣协议、高层次人才合同等合同
	人事部、高层次人才办公室

	其 他 类
	[bookmark: OLE_LINK4]未列入上述范围的合同，依据“业务相近”原则确定归口管理部门；归口管理部门不明确的，由政策研究与法治办公室根据合同性质与主要内容协调指定。



备注：1.涉及多个业务领域的，应由相关单位会签。
2.因机构设置调整或职能变更，原有归口管理职责发生变化的，由新的承接部门自动履行相关合同的归口管理职责。
3.资产经营公司、教育发展基金会、校工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，其归口管理的合同由本单位自行管理。

